
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开展 2021年省级
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信息化和
信息产业发展）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
发展项目入库（地市级）工作的通知

各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（经济促进局）：

根据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 2021年省级促进经

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发展）信息技术应用

创新产业发展项目入库（地市级）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工信信软函

〔2020〕854号）要求，现组织开展 2021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

量发展专项资金（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发展）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

业发展项目入库（地市级）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（一）本次申报采取网上申报和纸质申报同步进行的方式，

申报单位按照《申报指南》（附件 1）要求编制项目申报材料，

按辖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（经济促进局）要求按时提交纸质申报

材料，并同步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系统

http://210.76.80.141填写申报材料（登录系统后可在通知公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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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阅专项资金申报企业操作手册）。

（二）请各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（经济促进局）认真做好项

目入库的组织申报、审核和推荐工作，于 10月 9日前将推荐函、

项目入库（地市级）汇总表（附件 2）、纸质申报材料（一式 3

份）等上报我局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附件：1.2021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信

息化和信息产业发展）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

发展项目入库（地市级）申报指南

2.2021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信

息化和信息产业发展）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

发展项目入库（地市级）汇总表

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0年 9月 7日

（联系人：何冠能，电话：83327958）


